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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NY I  GLASS  HOLDINGS  L IMITED  

 
（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之有限责任公司） 

(Stock code: 00868) 

（“公司”） 
 

董事会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采纳的提名委员会职权范围 
 

 
1 成员 
 

(a) 提名委员会（以下称为“委员会”）须由一名公司执行董事及两名公司独
立非执行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组成。委员会的组成必须遵守不时的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的要求。 

 
(b) 委员会的主席必须由董事会（“董事会”）委任的委员会成员担任。 
 
(c) 委员会应由董事会主席或独立非执行董事担任。 
 

2 秘书 
 

委员会秘书应由公司的秘书担任。 
 

3 法定人数 
 

委员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委员会两名成员，其中一人必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4 会议的次数 
 

委员会会议应每年召开不少于一次。委员会主席或任何两名委员会成员可以在其
认为有需要时要求召开委员会会议。委员会会议应按委员会主席的指示，由委员
会的秘书作出安排。 
 

5 出席会议 
 

(a) 在任何时候，委员会所有会议的举行应事先通知董事会主席。 
 
(b) 委员会成员可以通过电话会议或以参与会议的所有人能够听见对方的类

似通讯设备参与委员会会议。根据本款参与会议应构成亲自出席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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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委员会的决议案 

 
由委员会全体成员签署的书面决议案应是有效和具有效力的，犹如该决议案是在
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一样。有关书面决议案可由多份相同格式的文件组成，而每份
文件由委员会一名或多名成员签署。有关书面决议案可以传真或其他电子通讯方
式签署和传阅。本款不得损害上市规则任何有关董事会会议或委员会会议的举行
之规定。 
 

7 授权 
 

(a) 委员会获董事会授权对其职权范围内的任何事宜作出检讨、评核和提出建
议。 

 
(b) 委员会已获董事会授权，在委员会认为有需要及由公司支付合理费用的情

况下，征询独立法律意见或其他独立专业意见，并确保拥有有关经验及专
长的独立专业顾问出席会议。 

 
(c) 委员会的权限必须在公司股东提出要求时提供，并在公司年报的《企业管

治报告》中解释委员会的角色。 
 
(d) 公司应向委员会提供充足资源以履行其职责。委员会履行职责时如有需

要，应寻求独立专业意见，费用由公司支付。 
 
(e) 若董事会拟于股东大会上提呈决议案选任某人士为独立非执行董事，有关

股东大会通告所随附的致股东通函及/或说明函件中，应该列明董事会认
为应选任该名人士的理由以及他们认为该名人士属独立人士的原因。 

 
8 职责 
 

委员会应履行下述职责： 
 
(a) 至少每年检讨董事会的架构、人数及组成（包括技能、知识及经验方面），

并就任何为配合公司企业策略而拟对董事会作出的变动提出建议； 
 
(b) 物色具备合适资格可担任董事的人士，并挑选提名有关人士出任董事或就

此向董事会提供意见； 
 
(c) 评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独立性； 
 
(d) 就董事委任或重新委任以及董事（尤其是主席及行政总裁）继任计划向董

事会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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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进行使委员会能履行董事会赋予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能的任何事情； 
 
(f) 遵守董事会不时订明的或公司组织章程文件所载的或上市规则或适用法

律规定的任何要求、指引及规定；及 
 
(g) 确保委员会主席出席公司股东周年大会回答提问，或主席未克出席时由另

一名委员会委员（或如该名委员未能出席，则其适当委任的代表）出席股
东周年大会回答提问。。 

 
9 汇报程序 
 

委员会必须向董事会作出汇报。在委员会会议/书面决议案之后的下一个董事会
会议，公司的秘书应向董事会呈交订明委员会调查结果、建议及决定的委员会会
议纪录/书面决议案的副本。 
 

10 公开和更新职权范围 
 

(a) 当情况改变及香港的条例规定（例如：上市规则）出现更改而有需要时，
本职权范围应作出更新及修订； 
 

(b) 有关本职权范围的资料或其更新及修订版本应登载于公司网站及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网站内；及 
 

(c) 本职权范围应在公司股东要求时提供给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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